
約翰福音    

主題 經文 和合本 備註

15.1:我是真
葡萄樹,天父
是栽培的人,v
1-4

n 約15:1 「我是真葡萄樹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
約15我是真葡萄樹一章,v1-4重點是葡萄樹與父神的關係,v5-10 
重點是葡萄樹與枝子生命連結的關係; 
本章有三個困難點:1.剪去, 
修理乾淨,丟到外面,用火焚燒:應指聖徒成聖的過程,不是指末日
的審判; 2.我們:應指個人,不是一個整體,譬如教會; 
3.若常在,遵行主道及彼此相愛:指目標或行動,需視經文來決定;     
真葡萄樹:真葡萄樹的"真"指真理,不是真假的真; 
栽培的人:原來的意思是農夫,在此可以理解為園丁

15.1:我是真
葡萄樹,天父
是栽培的人,v
1-4

n 約15:2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

凡^結果子的，他就修理乾淨，使枝

子結果子更多。

兩個"凡": 都在句首, 強調語法, 意思是沒有例外; ; 
屬我:原文直譯是:在我裡面(即在葡萄樹上面)的; 三個果子: 
都是單數(同加5:22聖靈的果子); ^:原文有,屬我; 
剪去和修理乾淨: 與結果子同, 都是現在進行狀態的動詞; 
應指聖徒成聖的過程,不是末日的審判

15.1:我是真
葡萄樹,天父
是栽培的人,v
1-4

n 約15:3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，已經乾淨了
。

你們: 強調語法; 話=道; 乾淨: 潔淨了(敘述性形容詞, 
不是屬性形容詞) 耶穌曾經講過類似的話(約13:10: 
耶穌說：「凡洗過澡的人，只要把腳一洗，全身就乾淨了。你
們是乾淨的，然而不都是乾淨的。」, 乾淨的用字也相同)

15.1:我是真
葡萄樹,天父
是栽培的人,v
1-4

n 約15:4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，我也常在你們裡

面。^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，自己就不

能結果子；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，也是
這樣。

v3-v4;是一個完整的句子;  本節原文不容易明白; 
在:或譯住在或停留; 
要常在我裡面:命令信徒立志以在主裡為目標,此為前半節的重點; 
前面兩個常在:過去式,表達立志,目標; ^:原文有,正如或同樣地; 
後面兩個常在:現在式,表達持續進行的動作,後半節表達信徒的行
動,要持續在主裡面; 若不: 表示人的選擇; 
也是這樣:指也是不能結果子



15.2:我是真
葡萄樹,你們
是枝子,v5-
10

n 約15:5 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。常在我裡面

的，我也常在他裡面，這人就多結果子
；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甚麼。

v5-10: 重點是葡萄樹與枝子(複數)生命連結的關係; 
我是葡萄樹:重複v1我是真葡萄樹, 重複表示很重要; 兩個常在: 
都是持續的動作; 多結果子:多:指數量多,幅度廣,深度深; 
果子:單數集合名詞(加5:22-23: 
聖靈所結的果子,就是仁愛,喜樂,和平,忍耐,恩慈,良善,信實,溫柔,
節制。);離了: 其實是介詞(=without), 意思是沒有; 
做甚麼:從前後文可理解為結甚麼, 指結果子;  
備註:希臘文"做"的意思需視前後文決定(太3:8,創1:11)

15.2:我是真
葡萄樹,你們
是枝子,v5-
10

n 約15:6 人若不常在我裡面，就像枝子丟在外
面枯乾，人拾起來，扔在火裡燒了。

若不:人的選擇; 常在: 持續的動作; 丟在外面: 
表達枝子不結果子的結局; 丟和枯乾(過去式):表示結局的光景; 
拾和扔(現在式):表達持續性的動作; 
扔在火裡:注意:看前後文這裡不是指最後的審判之後面臨永火的
光景, 參照太13:41-42: 
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惡的，從他國裡挑出
來，丟在火爐裡；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

15.2:我是真
葡萄樹,你們
是枝子,v5-
10

n 約15:7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，我的話也常在你

們裡面，凡你們所願意的，祈求，

就給你們成就。

v7上半節重複v6, 表示很重要; 若:人的選擇; 
兩個常在:都是持續的動作; 
我的話:呼應我是真葡萄樹(約15:1,5); 
凡你們所願意的:須以合乎神的旨意為基礎; 願意: 
定意要(指要結果子); 祈求:命令語氣, 一定要求; 成就: 是個應許, 
一定成就; 注意: 願意,尋求,成就的內容是指:常在主裡, 
遵行他的話, 結出果子來

15.2:我是真
葡萄樹,你們
是枝子,v5-
10

n 約15:8 你們多結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榮耀，你們
也就是我的門徒了。

結: 持續的動作; 父神得榮耀: 1.因為人子(約13:31); 
2.門徒不斷的彼此相愛(約13:32); 3.門徒結果子(約15:7)

15.2:我是真
葡萄樹,你們
是枝子,v5-
10

n 約15:9 我愛你們，正如父愛我一樣；
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。

本節原文不容易明白; 
前半節(兩個愛都是用過去式:表達事實)和後半節(常在用過去式,
命令語氣:表達你們須立志做...)有因果關係:  
基於前半節"我愛你們,正如父愛我一樣"的事實,你們也要立志在
主的愛裡彼此相愛(目標)



15.2:我是真
葡萄樹,你們
是枝子,v5-
10

n 約15:10
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^常在我的愛

裡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
愛裡。 

本節原文不容易明白; 
若遵守(過去式):表示人選擇要立志遵行主道(目標); ^:將或要; 
常在(未來式):表達命令; 我遵守:我已經遵守; 
常在(現在式):表達持續的狀態

15.3:耶穌勉
勵信徒遵行主
道,進而彼此
相愛,v11-17

n 約15:11 「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，是要叫我的

喜樂存在你們心裡，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

滿足。

這些事: ch14:有五件事(1個宣告,4個應許): 
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, 應許再來, 賜下聖靈, 留下平安, 
世界的王一無所有; ch15:有一件事(1個宣告): 耶穌是真葡萄樹; 
喜樂:屬靈的,以耶穌基督為中心, 透過與耶穌生命的連結 
(遵守主道,經歷他)才能獲得; 
滿足:充滿或滿溢出來,不是satisfied

15.3:耶穌勉
勵信徒遵行主
道,進而彼此
相愛,v11-17

n 約15:12 你們要彼此相愛，像我愛你們一樣；

這就是我的命令。

彼此相愛:持續地行動(愛用現在式),是耶穌上十字架前最常提到
的命令之一; 
我愛:是一個事實(愛用過去式),作為我們彼此相愛的基礎; 
這就是我的命令: 原文放在句首, 強調用法

15.3:耶穌勉
勵信徒遵行主
道,進而彼此
相愛,v11-17

n 約15:13 人為朋友捨命，人的愛心沒
有比這個大的。

人=v12的我=耶穌自己; 人為朋友捨命的"人":指耶穌自己, 
不應指一般人; 朋友:指信徒(v14-15); 捨命:過去式, 
指立志捨棄生命; 
此節強調後半節,本節直譯是沒有人有比這(指耶穌上十字架為
我們捨命)更大的愛,就是人為朋友捨命

15.3:耶穌勉
勵信徒遵行主
道,進而彼此
相愛,v11-17

n 約15:14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
友了。 

若:人的選擇; 遵行: 持續的動作; 吩咐:命令; 朋友:指信徒; 
此節強調後半節,本節直譯是你們是我的朋友,若你們遵行我所
命令的

15.3:耶穌勉
勵信徒遵行主
道,進而彼此
相愛,v11-17

n 約15:15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，因僕人不知道主

人所做的事。我乃稱你們為朋友；因我從
我父所聽見的，已經都告訴你們了。

不知道:或譯不明白, 意思是一直都不明白; 朋友:指信徒; 
從我父親:表示耶穌有至高的權威; 



15.3:耶穌勉
勵信徒遵行主
道,進而彼此
相愛,v11-17

n 約15: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，是我揀選了你們，

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，叫你們的果

子常存，使你們奉我的名，無論向父求
甚麼，他就賜給你們。

兩個揀選:都是以自己的主權意願所完成的動作(過去式),一個在
罪中之樂的人自己不會願意選擇耶穌, 類似經文: 約一4:19: 
我們愛，因為　神先愛我們; 
(註:約15後半章會進一步說明"揀選"); 分派你們去結果子: 
原文無分派一字,原文直譯你們自己可以去結果子; 
結果子:對內指信徒自己品格的造就,對外指傳福音(約15:28), 
造就他人; 
無論向父求甚麼:無論表無限性,所求的內容指前半節的結果子

15.3:耶穌勉
勵信徒遵行主
道,進而彼此
相愛,v11-17

n 約15:17 我這樣吩咐你們，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
。」

吩咐: 譯為命令比較恰當;此節的論點是約15前半章 
"我是真葡萄樹,你們是枝子"最重要的結論:弟兄姊妹要持續彼此
相愛(持續性的行動,前提是:要先與主的生命連結,也就是遵行主
道,經歷他)

15.4:世人將
無故恨耶穌及
門徒,但門徒
要為耶穌做見
證v18-27

n 約15:18 「世人若恨你們，你們知道（或譯
：該知道），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。

約15:18-27分兩部分: A.將受逼迫(v18-25), 
B.要為耶穌做見證(v26-27); 
本段經文有好幾個"若"都是表達事實的假設語氣,這在新約聖經
中極為罕見; 世人:世界; 若:此處可譯為既然; 知道:明白,不要忘記 
(持續狀態的動詞), 或譯該知道比較好(參新約希伯來文聖經); 
我:強調用法,放在後半節最前面

15.4:世人將
無故恨耶穌及
門徒,但門徒
要為耶穌做見
證v18-27

n 約15:19 你們若屬世界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
；只因你們不屬世界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
選了你們，所以世界就恨你們。

若屬(出自)世界:側重以前的狀態,指門徒從前屬於世界;屬:可譯為
出自於;愛:表達無限的狀態,是極為強烈的表達方式; 
屬自己的:指一切抵擋神的人事物; 
不屬:側重現在的狀態,表示身分地位的改變; 我: 強調用法; 
揀選:關身語態,強調耶穌"親自"把我們從罪惡的世界中揀選出來



15.4:世人將
無故恨耶穌及
門徒,但門徒
要為耶穌做見
證v18-27

n 約15:20 你們要記念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：『僕
人不能大於主人。』他們若逼迫了

我，也要逼迫你們；^若遵守了我
的話，也要遵守你們的話。

要記念:命令語氣,指必須持續不斷地記住; 僕人不能大於主人: 
它的主要論點有二: 服事(約13:16), 逼迫(約15:20); 我, 你們: 
都是強調用法; ^:不是漏譯,而是主詞"他們"藏在動詞裡; 
若遵守了我的話: 這句話的主詞是他們, 指逼迫你們的人

15.4:世人將
無故恨耶穌及
門徒,但門徒
要為耶穌做見

n 約15:21 但他們因我的名要向你們行這一切的事，

因為他們不認識那差我來的。

這一切的事: 指有關逼迫的事; 認識: 具屬靈的含意, 
側重目前持續的狀態

15.4:世人將
無故恨耶穌及
門徒,但門徒
要為耶穌做見

n 約15:22 我若沒有來教訓他們，他們就沒有罪；但如今

他們的罪無可推諉了。

若:表達事實的假設語氣; 無可推諉: 沒有藉口, 強調藉口

15.4:世人將
無故恨耶穌及
門徒,但門徒

n 約15:23 恨我的，也恨我的父。
我和我的父: 放在句首,表示強調

15.4:世人將
無故恨耶穌及
門徒,但門徒
要為耶穌做見
證v18-27

n 約15:24 我若沒有在他們中間行過別人未曾行的事，他

們就沒有罪；但如今連我與我的父，他
們也看見也恨惡了。

若:表達事實的假設語氣; 事(作為):放在句首,強調用法; 
連我與我的父: 我與我的父兩者 (together)

15.4:世人將
無故恨耶穌及
門徒,但門徒
要為耶穌做見
證v18-27

n 約15:25 這要應驗他們律法上所寫的話，說：『他
們無故地恨我。』

應驗:原文沒有, 指神的時間滿足就實現了; 
律法:廣義上指舊約聖經; 他們無故地恨我:出自詩69:4: 
無故恨我的，比我頭髮還多；無理與我為仇、要把我剪除的，
甚為強盛。我沒有搶奪的，要叫我償還。本節應驗舊約對彌賽
亞的預言,是v18-27這段經文的重心

15.4:世人將
無故恨耶穌及
門徒,但門徒
要為耶穌做見
證v18-27

n 約15:26 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，就是從父出來真

理的聖靈；他來了，就要為我作見證。

v26-27的要點是聖靈與門徒同為耶穌作見證; 但: 是個另起段, 
原文無此字, 但加譯也很好; 
作見證:未來式,表示目的,一定會發生,指聖靈來的目的是為耶穌
作見證



15.4:世人將
無故恨耶穌及
門徒,但門徒
要為耶穌做見
證v18-27

n 約15:27 你們也要作見證，因為你們從起頭就
與我同在。」

你們:放在句首,表示強調; 作見證:(現在式,直說語氣, 
同v18)有兩層含意,指門徒必須不斷地為主作見證及門徒已經在
為主作見證了; 從起頭:放在後半節前面,表示強調

, 接觸結自來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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